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明發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羅秋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保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

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1894 號），對量刑部分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貳年，並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

擔。

三、黃保銘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及接受法治

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下稱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

合稱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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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8至69頁、第163頁），依前開規

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

非本案審理範圍。

二、黃保銘經本院依法傳喚，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

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

述逕行判決。　

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3 人上訴意旨均略以：坦承犯行，原審量刑太重，已與

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和解，請法院給予緩刑或從輕量刑等

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

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

當或違法。

　㈡原審就宣告刑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 人

因故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下稱謝明文、郭素足，合稱

告訴人2 人)發生糾紛，竟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反而

分別出手傷害告訴人2 人，致謝明文受有頭痛、頭暈、頭部

鈍挫傷、顏面鈍挫傷、右膝鈍挫傷等傷害，郭素足受有顏面

挫傷、頭部鈍挫傷、右上臂鈍挫傷、頸部疼痛、腰部鈍傷、

左肩鈍傷等傷害，且被告3 人於原審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能

與告訴人2 人達成和解、調解，以實際填補告訴人2 人所受

損害之犯後態度，另衡以李明發、羅秋玲均無前科、黃保銘

有傷害等前科之品行，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3 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

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李明發、羅秋玲各量處拘役40日，黃

保銘所犯2 罪分別量處拘役55日、55日，並就被告3 人所處

之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折算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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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

5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3 人

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

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

情形。又被告3 人於原審否認犯行且未和解之犯後態度，雖

於上訴後終能知錯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有調解筆錄2 份及郵

政入戶匯款申請書3 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1 至112 頁、

第167 至173 頁)，但被告3 人前已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

並經原判決就其等犯行逐一詳加論駁，其等是直到上訴後本

院審理中始為上述犯後態度之轉變，且其等此部分犯後態度

並經本院列入緩刑之考量(詳後述)，是被告3 人以前開上訴

意旨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刑等語，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㈣定應執行刑：

　1.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

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

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6 款分別定有明文。　　　　

　2.本院審酌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具體罪名均相同，犯罪時

間、地點極接近，但係侵害告訴人2 人之身體法益，並綜合

斟酌黃保銘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之人格

特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黃保銘所生痛苦

隨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爰就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反應出

之人格特性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綜合判斷，合併定應執行

之刑如主文第3 項所示。

　㈤緩刑之諭知：

　1.李明發、羅秋玲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黃保銘前因故意犯毀損等罪，經本院以106 年原上易字

3 號判處有期徒刑3 月、6 月及拘役40日，且其中有期徒刑

部分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民國106 年7 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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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黃保銘於5 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知錯坦承

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

償，俱如前述，足見被告3 人已有悔意，並已竭力填補其等

犯罪所生之危害，本院認被告3 人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

訓，信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被告3 人所宣告

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又本院考量李明發、羅秋玲現均已

60多歲，前均無任何犯罪前科紀錄，黃保銘曾有傷害等前科

之前案紀錄及被告3 人參與本案之情節等情後，爰諭知李明

發、羅秋玲均緩刑2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之規

定，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

數額之損害賠償)；另為特別加強黃保銘之法治觀念以預防

再犯之必要，諭知黃保銘緩刑3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

第3 款、第8 款之規定，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

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

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

　2.被告3 人如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負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

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上開緩刑之

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案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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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應履行之負擔（新臺

幣）

參考依據

1. 謝明文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
銘應連帶給付謝明文8
萬元，給付方法為：自
民國113年12月起按月
於每月15日給付1 萬元
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
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
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113年度屏
簡移調字第51
號調解筆錄(本
院卷第111至11
2頁)

2 郭素足 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

給付郭素足6 萬元，給

付方法為：自民國114

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

日前連帶給付2萬元匯

入郭素足指定帳戶，至

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

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

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113年度屏

簡移調字第59

號調解筆錄(本

院卷第167至16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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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1894 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貳年，並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
三、黃保銘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下稱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合稱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8至69頁、第163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二、黃保銘經本院依法傳喚，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3 人上訴意旨均略以：坦承犯行，原審量刑太重，已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和解，請法院給予緩刑或從輕量刑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㈡原審就宣告刑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 人因故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下稱謝明文、郭素足，合稱告訴人2 人)發生糾紛，竟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反而分別出手傷害告訴人2 人，致謝明文受有頭痛、頭暈、頭部鈍挫傷、顏面鈍挫傷、右膝鈍挫傷等傷害，郭素足受有顏面挫傷、頭部鈍挫傷、右上臂鈍挫傷、頸部疼痛、腰部鈍傷、左肩鈍傷等傷害，且被告3 人於原審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2 人達成和解、調解，以實際填補告訴人2 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另衡以李明發、羅秋玲均無前科、黃保銘有傷害等前科之品行，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3 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李明發、羅秋玲各量處拘役40日，黃保銘所犯2 罪分別量處拘役55日、55日，並就被告3 人所處之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折算1 日。
　㈢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3 人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又被告3 人於原審否認犯行且未和解之犯後態度，雖於上訴後終能知錯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有調解筆錄2 份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3 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1 至112 頁、第167 至173 頁)，但被告3 人前已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並經原判決就其等犯行逐一詳加論駁，其等是直到上訴後本院審理中始為上述犯後態度之轉變，且其等此部分犯後態度並經本院列入緩刑之考量(詳後述)，是被告3 人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刑等語，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㈣定應執行刑：
　1.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6 款分別定有明文。　　　　
　2.本院審酌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具體罪名均相同，犯罪時間、地點極接近，但係侵害告訴人2 人之身體法益，並綜合斟酌黃保銘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黃保銘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爰就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綜合判斷，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3 項所示。
　㈤緩刑之諭知：
　1.李明發、羅秋玲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黃保銘前因故意犯毀損等罪，經本院以106 年原上易字3 號判處有期徒刑3 月、6 月及拘役40日，且其中有期徒刑部分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民國106 年7 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黃保銘於5 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知錯坦承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俱如前述，足見被告3 人已有悔意，並已竭力填補其等犯罪所生之危害，本院認被告3 人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信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被告3 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又本院考量李明發、羅秋玲現均已60多歲，前均無任何犯罪前科紀錄，黃保銘曾有傷害等前科之前案紀錄及被告3 人參與本案之情節等情後，爰諭知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2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之規定，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另為特別加強黃保銘之法治觀念以預防再犯之必要，諭知黃保銘緩刑3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第8 款之規定，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 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2.被告3 人如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負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案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應履行之負擔（新臺幣）

		參考依據



		1.

		謝明文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謝明文8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1 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1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2頁)



		2

		郭素足

		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郭素足6 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4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連帶給付2萬元匯入郭素足指定帳戶，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明發


            羅秋玲


            黃保銘



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
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1894 號），對量刑部分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貳年，並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
    。
三、黃保銘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及接受法治
    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
    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下稱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
    合稱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
    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8至69頁、第163頁），依前開規定
    ，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
    本案審理範圍。
二、黃保銘經本院依法傳喚，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
    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
    述逕行判決。　
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3 人上訴意旨均略以：坦承犯行，原審量刑太重，已與
    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和解，請法院給予緩刑或從輕量刑等
    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
    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
    當或違法。
　㈡原審就宣告刑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 人
    因故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下稱謝明文、郭素足，合稱
    告訴人2 人)發生糾紛，竟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反而
    分別出手傷害告訴人2 人，致謝明文受有頭痛、頭暈、頭部
    鈍挫傷、顏面鈍挫傷、右膝鈍挫傷等傷害，郭素足受有顏面
    挫傷、頭部鈍挫傷、右上臂鈍挫傷、頸部疼痛、腰部鈍傷、
    左肩鈍傷等傷害，且被告3 人於原審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能
    與告訴人2 人達成和解、調解，以實際填補告訴人2 人所受
    損害之犯後態度，另衡以李明發、羅秋玲均無前科、黃保銘
    有傷害等前科之品行，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3 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
    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李明發、羅秋玲各量處拘役40日，黃
    保銘所犯2 罪分別量處拘役55日、55日，並就被告3 人所處
    之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折算1 日。
　㈢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
    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3 人
    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
    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
    情形。又被告3 人於原審否認犯行且未和解之犯後態度，雖
    於上訴後終能知錯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有調解筆錄2 份及郵
    政入戶匯款申請書3 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1 至112 頁、
    第167 至173 頁)，但被告3 人前已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
    並經原判決就其等犯行逐一詳加論駁，其等是直到上訴後本
    院審理中始為上述犯後態度之轉變，且其等此部分犯後態度
    並經本院列入緩刑之考量(詳後述)，是被告3 人以前開上訴
    意旨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刑等語，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㈣定應執行刑：
　1.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
    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
    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6 款分別定有明文。　　　　
　2.本院審酌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具體罪名均相同，犯罪時間
    、地點極接近，但係侵害告訴人2 人之身體法益，並綜合斟
    酌黃保銘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
    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黃保銘所生痛苦隨
    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爰就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反應出之
    人格特性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綜合判斷，合併定應執行之
    刑如主文第3 項所示。
　㈤緩刑之諭知：
　1.李明發、羅秋玲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黃保銘前因故意犯毀損等罪，經本院以106 年原上易字
    3 號判處有期徒刑3 月、6 月及拘役40日，且其中有期徒刑
    部分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民國106 年7 月10日
    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黃保銘於5 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知錯坦承
    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
    償，俱如前述，足見被告3 人已有悔意，並已竭力填補其等
    犯罪所生之危害，本院認被告3 人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
    ，信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被告3 人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又本院考量李明發、羅秋玲現均已60
    多歲，前均無任何犯罪前科紀錄，黃保銘曾有傷害等前科之
    前案紀錄及被告3 人參與本案之情節等情後，爰諭知李明發
    、羅秋玲均緩刑2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之規定
    ，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
    額之損害賠償)；另為特別加強黃保銘之法治觀念以預防再
    犯之必要，諭知黃保銘緩刑3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
    3 款、第8 款之規定，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
    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 場
    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
    付保護管束。
　2.被告3 人如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負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
    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上開緩刑之
    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案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應履行之負擔（新臺幣） 參考依據 1. 謝明文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謝明文8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1 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1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2頁) 2 郭素足 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郭素足6 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4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連帶給付2萬元匯入郭素足指定帳戶，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明發




            羅秋玲




            黃保銘






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1894 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貳年，並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
三、黃保銘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下稱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合稱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8至69頁、第163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二、黃保銘經本院依法傳喚，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3 人上訴意旨均略以：坦承犯行，原審量刑太重，已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和解，請法院給予緩刑或從輕量刑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㈡原審就宣告刑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 人因故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下稱謝明文、郭素足，合稱告訴人2 人)發生糾紛，竟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反而分別出手傷害告訴人2 人，致謝明文受有頭痛、頭暈、頭部鈍挫傷、顏面鈍挫傷、右膝鈍挫傷等傷害，郭素足受有顏面挫傷、頭部鈍挫傷、右上臂鈍挫傷、頸部疼痛、腰部鈍傷、左肩鈍傷等傷害，且被告3 人於原審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2 人達成和解、調解，以實際填補告訴人2 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另衡以李明發、羅秋玲均無前科、黃保銘有傷害等前科之品行，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3 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李明發、羅秋玲各量處拘役40日，黃保銘所犯2 罪分別量處拘役55日、55日，並就被告3 人所處之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折算1 日。
　㈢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3 人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又被告3 人於原審否認犯行且未和解之犯後態度，雖於上訴後終能知錯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有調解筆錄2 份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3 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1 至112 頁、第167 至173 頁)，但被告3 人前已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並經原判決就其等犯行逐一詳加論駁，其等是直到上訴後本院審理中始為上述犯後態度之轉變，且其等此部分犯後態度並經本院列入緩刑之考量(詳後述)，是被告3 人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刑等語，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㈣定應執行刑：
　1.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6 款分別定有明文。　　　　
　2.本院審酌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具體罪名均相同，犯罪時間、地點極接近，但係侵害告訴人2 人之身體法益，並綜合斟酌黃保銘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黃保銘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爰就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綜合判斷，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3 項所示。
　㈤緩刑之諭知：
　1.李明發、羅秋玲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黃保銘前因故意犯毀損等罪，經本院以106 年原上易字3 號判處有期徒刑3 月、6 月及拘役40日，且其中有期徒刑部分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民國106 年7 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黃保銘於5 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知錯坦承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俱如前述，足見被告3 人已有悔意，並已竭力填補其等犯罪所生之危害，本院認被告3 人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信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被告3 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又本院考量李明發、羅秋玲現均已60多歲，前均無任何犯罪前科紀錄，黃保銘曾有傷害等前科之前案紀錄及被告3 人參與本案之情節等情後，爰諭知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2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之規定，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另為特別加強黃保銘之法治觀念以預防再犯之必要，諭知黃保銘緩刑3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第8 款之規定，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 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2.被告3 人如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負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案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應履行之負擔（新臺幣）

		參考依據



		1.

		謝明文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謝明文8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1 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1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2頁)



		2

		郭素足

		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郭素足6 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4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連帶給付2萬元匯入郭素足指定帳戶，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李明發


            羅秋玲


            黃保銘



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1894 號），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貳年，並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
三、黃保銘應執行拘役玖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業據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下稱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合稱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明示僅針對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8至69頁、第163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他部分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二、黃保銘經本院依法傳喚，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一、被告3 人上訴意旨均略以：坦承犯行，原審量刑太重，已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和解，請法院給予緩刑或從輕量刑等語。
二、本院之判斷：　　
　㈠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㈡原審就宣告刑部分，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3 人因故與告訴人謝明文、郭素足（下稱謝明文、郭素足，合稱告訴人2 人)發生糾紛，竟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問題，反而分別出手傷害告訴人2 人，致謝明文受有頭痛、頭暈、頭部鈍挫傷、顏面鈍挫傷、右膝鈍挫傷等傷害，郭素足受有顏面挫傷、頭部鈍挫傷、右上臂鈍挫傷、頸部疼痛、腰部鈍傷、左肩鈍傷等傷害，且被告3 人於原審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能與告訴人2 人達成和解、調解，以實際填補告訴人2 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另衡以李明發、羅秋玲均無前科、黃保銘有傷害等前科之品行，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3 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李明發、羅秋玲各量處拘役40日，黃保銘所犯2 罪分別量處拘役55日、55日，並就被告3 人所處之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折算1 日。
　㈢本院經核原審判決量刑時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關於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危害及被告3 人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情況及犯後態度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又被告3 人於原審否認犯行且未和解之犯後態度，雖於上訴後終能知錯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有調解筆錄2 份及郵政入戶匯款申請書3 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1 至112 頁、第167 至173 頁)，但被告3 人前已耗費相當之司法資源，並經原判決就其等犯行逐一詳加論駁，其等是直到上訴後本院審理中始為上述犯後態度之轉變，且其等此部分犯後態度並經本院列入緩刑之考量(詳後述)，是被告3 人以前開上訴意旨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並從輕量刑等語，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等之上訴。
　㈣定應執行刑：
　1.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日，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6 款分別定有明文。　　　　
　2.本院審酌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具體罪名均相同，犯罪時間、地點極接近，但係侵害告訴人2 人之身體法益，並綜合斟酌黃保銘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黃保銘所生痛苦隨刑期而遞增等一切情狀，爰就黃保銘所犯本案2 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綜合判斷，合併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3 項所示。
　㈤緩刑之諭知：
　1.李明發、羅秋玲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黃保銘前因故意犯毀損等罪，經本院以106 年原上易字3 號判處有期徒刑3 月、6 月及拘役40日，且其中有期徒刑部分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 月確定，於民國106 年7 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黃保銘於5 年以內未曾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3 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被告3 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知錯坦承犯行，並業與告訴人2 人達成調解及及有依分期條件給付賠償，俱如前述，足見被告3 人已有悔意，並已竭力填補其等犯罪所生之危害，本院認被告3 人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教訓，信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對被告3 人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又本院考量李明發、羅秋玲現均已60多歲，前均無任何犯罪前科紀錄，黃保銘曾有傷害等前科之前案紀錄及被告3 人參與本案之情節等情後，爰諭知李明發、羅秋玲均緩刑2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之規定，均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另為特別加強黃保銘之法治觀念以預防再犯之必要，諭知黃保銘緩刑3 年，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3 款、第8 款之規定，應履行如附表所示負擔(即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相當數額之損害賠償)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3 場次，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2.被告3 人如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負擔，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第371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案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應履行之負擔（新臺幣） 參考依據 1. 謝明文 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謝明文8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2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1 萬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1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11至112頁) 2 郭素足 羅秋玲、黃保銘應連帶給付郭素足6 萬元，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4年1月起按月於每月20日前連帶給付2萬元匯入郭素足指定帳戶，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屏簡移調字第59號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67至168頁) 

　　　　　　　　　　　　　　　　　　　　　　　　　　　　　　　　　　　　　　　　　　　　　　　　　　　　　　　　　　　　　　　　　　　　  


